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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整改拆办〔2020〕10 号

关于印发 2020 年省级绿化美化精品道路及

特色精品道路评选指导标准的通知

杭州、宁波、温州、湖州、嘉兴、绍兴、金华、衢州、舟山、

台州市“三改一拆”办,丽水市“六边三化三美”办,省级有

关单位：

为持续推进“四边三化”行动，打造典型示范样板，努

力把公路沿线打造成“美丽浙江”的标志线和风景线，根据

《关于开展 2020 年省级绿化美化精品道路及特色精品道路

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，我办制定了《2020 年省级绿化美化精品

道路及特色精品道路评选指导标准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浙江省“三改一拆”（违建别墅
清查整治）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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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0 年省级绿化美化精品道路及特色精品道路评

选指导标准

浙江省“三改一拆”（违建别墅清查整治）

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0 年 10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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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0 年省级绿化美化精品道路及特色精品

道路评选指导标准

第一条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对标对表“重

要窗口”的新目标新定位，持续推进“四边三化”行动，努

力把公路沿线打造成“美丽浙江”的标志线和风景线，根据

《浙江省深化“四边三化”行动方案（2015—2020 年）》和

省“三改一拆”、“四边三化”行动相关要求，结合评选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

第二条 省级绿化美化精品道路及特色精品道路评选，

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要求，道路规划

设计要科学合理，道路用地范围外两侧严禁超标准建设绿化

带，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、挖湖造景。

第三条 道路沿线环境整洁有序，无乱搭乱建、无乱采

乱挖、无乱堆乱放、无垃圾堆积、无残破建（构）筑物、无

残破广告残留及影响安全及观瞻的广告牌、无占道经营、无

绿化缺失、无失绿废弃矿山、无青山白化。

第四条 路况良好，路容路貌优美，标志标线规范齐全，

交通安全设施完好。无危病桥隧，县乡道路面优良率达到

85％以上，日常维护及管理规范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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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结合当地自然生态，集约利用空间资源，以绿

色、环保方式打造“阳光、舒适”的绿色通道和景观节点。

第六条 因地制宜配置不同植物，形成多林种、多色彩、

多层次的林相结构，林相配置要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和地域特

征。

第七条 以公路文化为载体，结合当地历史、民俗彰显

地域文化，沿线两侧建筑风格与当地环境地貌相映衬，展示

丰富的文化底蕴。

第八条 人车通行安全、有序、畅通，做到公路、环境、

车辆与人的和谐统一，没有发生重大交通安全事故，提倡文

明礼让的交通行为。

浙江省“三改一拆”（违建别墅清查整治）

行 动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
2020年10月10日印发




